省内物业企业入明备案所需材料
一、申请分支机构备案的企业提交以下资料：
　　（一）《物业服业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》（网上下载）；
　　（二）申请报告和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（三）企业注册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无不良经营行为证明；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在我市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、企业资质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

（五）在我市从事物业管理的物业管理专业人员、管理和技术人员、工程、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、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原件、复印件。其中被授权人应持有物业管理企业经理岗位证书，被授权人、工程、财务等业务负责人应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物业管理专业人员中持有物业管理岗位证书不少于3人；
　　（六）原聘用单位解聘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（七）在我市受聘提供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合同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原件、复印件。

二、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提交以下资料：
　　（一）《物业服业企业项目管理备案申请表》（网上下载）；
　　（二）申请报告和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（三）企业注册地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的无不良经营行为证明；
　　（四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企业资质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（五）从事物业管理的物业管理专业人员、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身份证、职业资格证书（岗位证书、职称证书）及劳动合同原件、复印件；
　　（七）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合同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原件、复印件。

　　附件：1.《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备案申请表》
　　　　 2.《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管理备案申请表》
